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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關外」之特區：降
低企業跨國營運中物流、
商流與人流之障礙，提供
良好環境 

創造「物流轉運及加值」
之特區：結合海空港功能
與供應鏈管理需求，強化
企業競爭優勢 

「全面貿易自由化」試點
之特區：強調廠商自主管
理，透過點及線的試行擴
展到面的自由化 

 

船舶、飛機抵達 
海、空港 

簡單加工、倉儲轉運 

貨物流 

課稅區、保稅區 

深層加值作業區 
商業服 
務中心 

人流 

自
由
港
區 

(F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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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邊境線 

關稅線 

境內
關內 

境內 
關外 

FTZ 
國際貿易 
貨物輸出入 

國外 
境外關外 

邊境線 

關稅線 

國際貿易 
貨物進出口 

通關、課稅 通報、免稅 

國內 
境內關內 

國外 
境外關外 

課/保稅區 FTZ VS. 



3 

FTZ 

課稅區 

邊境線 關稅線 

不課稅 

不退稅 

先課稅 

後退稅 

簡化進出口稅制行政程序 

境內關外 境內關內 

境外關外 

貨物 

貨物 

保稅區 



4 基隆港 

進出口稅制 



FTZ 

FTZ事業 

FTZ事業 

境內 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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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FTZ 

保稅區 

免稅 

免
稅 

課稅區 

5 

貨物流 

註：保稅區泛指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 
        農業科技園區、保稅工廠、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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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 境外 

稅費種類 運入FTZ 

國外 
貨物及
自用機
器、設
備 

關稅 

免徵 

貨物稅 

菸酒稅 

菸品健康福利捐 

推廣貿易服務費 

商港服務費 

營業稅 

FTZ 

FTZ事業 

 FTZ事業自國外運入FTZ內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免

徵相關稅費(§21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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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區 

課稅區 

FTZ 
境內 境外 

FTZ事業 

 FTZ事業之貨物運往國外或保稅區，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22) 

 FTZ事業之貨物輸往課稅區時，依進口貨物或相關規定，課徵關

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

費及商港服務費(§23) 

 FTZ事業之貨物輸往保稅區，依保稅貨物之相關規定，免徵相關

稅費(§27) 



 FTZ事業免稅之貨物、機器、設備，因修理、測試、檢驗、委
託加工而須輸往課稅區，依規定得免提供擔保稅款(§25Ⅰ) 

 FTZ內之免稅貨物(非管制品)經受託課稅區廠商加工所添加之進
口原料，得依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規定申請退稅(§26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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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修理 
檢測維修、加工 

課稅區廠商 

運回 

使用進口
原料 

FTZ 

FTZ事業 



課稅區或保稅區運入FTZ之貨物，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22) 

 FTZ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視同
出口，得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減徵、免徵或退還關稅、貨物
稅、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24Ⅰ) 

 FTZ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之已稅進口貨物或國產非保稅貨物，自
運入之次日起五年內，原貨復運回課稅區時，免徵關稅；其有
添加未稅或保稅貨物者，該添加之未稅或保稅貨物，應課徵關
稅及相關稅費(§2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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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區 

課稅區 

FTZ 

FTZ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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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型營業稅制 

臺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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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 境外 

其他FTZ 
事業 

FTZ 

FTZ事業 

FTZ事業 

外國事業、機關、
團體、組織 

• 加工出口區 
• 科學園區 
• 農業科技園區 
• 保稅工廠 
• 保稅倉庫 
• 物流中心 

保稅區事業 

 FTZ事業或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FTZ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與

該FTZ事業、另一FTZ事業、國外客戶或其他保稅區事業(§28Ⅱ) 

交易流 
貨物/勞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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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廠商 

• 保稅倉庫 
• 物流中心 

供外銷 

FTZ 

FTZ事業 

境內 境外 

 FTZ事業或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FTZ內銷售貨物與外銷

廠商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或存入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

者(§28Ⅱ) 

交易流 
貨物流 

外國事業、機關、
團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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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Z 

FTZ事業 

• 加工出口區 
• 科學園區 
• 農業科技園區 
• 保稅工廠 
• 保稅倉庫 
• 物流中心 

保稅區事業 供營運之貨物、自用
機器設備及勞務 

外銷廠商 

供外銷之貨物 

保稅區營業人 

 銷售與FTZ事業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28Ⅰ①) 

 銷售與外銷廠商存入FTZ事業以供外銷之貨物(§28Ⅰ②) 

 銷售與FTZ事業與營運相關之勞務(§28Ⅰ④) 

交易流 
貨物/勞務流 



課稅區營業人 

 接受FTZ事業或國外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委託，提供修理、

測試、檢驗、委託加工之勞務收入(§26Ⅲ) 

 銷售與FTZ事業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28Ⅰ①) 

 銷售與保稅區廠商存入FTZ事業以供外銷之貨物(§28Ⅰ③) 

 銷售與FTZ事業與營運相關之勞務(§28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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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區 
營業人 • 加工出口區 

• 科學園區 
• 農業科技園區 
• 保稅工廠 
• 保稅倉庫 
• 物流中心 

保稅區事業 

供外銷之貨物 

交易流 
貨物/勞務流 

FTZ 

FTZ事業 

供營運之貨物、自
用機器設備及勞務 



15 

外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 

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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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 

外國營利事業課徵營所稅制度 

依所得稅法第3
條及第 8條規
定，就我國來
源所得課稅 

簡易方式 
推計課稅 

提示帳證 
核實課稅 

符合租稅
協 定 或
FTZ 設 置
管理條例
第29條規
定，得申
請免徵營
所稅 



適用對象 
 在我國境內從事輸入、儲存、簡單加工等附屬(輔助)營
業活動，與我國經濟關聯性較小，對其總利潤貢獻度相
對微小且無法提示帳簿文據及相關資料者 

 

 

 

 

 總營業利潤：依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推計 

 境內利潤貢獻度：依財政部107.4.17台財稅字第
10600664060號令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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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所稅 
應納稅額 = 境內外 

總營業利潤 
境內 

利潤貢獻度 
X 營所稅 

稅率 
X 



 類型1：輸入、儲存其在境外自行產製之貨物(含製成品、半製
品、原物料，下同)，並於貨物在境內時完成銷售(不論執行銷
售地)，嗣運送與境內外客戶 

 類型3：輸入、儲存其在境外採購之貨物，並於貨物在境內時在
境外執行銷售活動且完成銷售，嗣運送與境內外客戶 

輸入 儲存 運送 

自行產製

貨物 境內 

境外 
客戶 

執行 

銷售 

境內執行輸入、儲存、運送

功能之利潤貢獻度為3% 

採購 

貨物 

境                                                  內 境                外 境 內 利 潤 貢 獻 度                                         
類

型
1 

類

型
3 

輸入 儲存 運送 

完成銷售 18 

適用類型 



 類型2： 輸入、儲存其在境外自行產製之貨物，且在境內從事
製造加工(含採購製造加工用境內外原物料或半製品)，並於貨物
在境內時完成銷售，嗣運送與境內外客戶。 

3％+ 

  

境內執行「採購」、「製造加工(不含境內原物料成本)」、「銷售」等功能之成本費用 

 

   境內、外總成本費用(A)       
 

 

境內利潤貢獻度簡易公式：   
完成銷售 

自行
產製 

輸
入 

加
工 

儲
存 

銷
售 

採原
購物 
  料 

運
送 

境內 
境外 
客戶 

境                                                                     內    境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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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境內執行輸入、儲存、採購、製造加工、銷售、運送等功能之成本費用+境內採購原物料成本  
      +境外相關成本費用(境外自行產製貨物或加工用境外原物料之進口報單完稅價格)  



 類型4： 輸入、儲存其在境外採購之貨物，且在我國境內從事製
造加工(含採購製造加工用境內外原物料或半製品)，並於貨物在
我國境內時在我國境外執行銷售活動且完成銷售，嗣運送與境內
外客戶。 

   境內執行「採購」、「製造加工(不含境內原物料成本) 」等功能之成本費用 

 
                             境內、外總成本費用(A) 

3％+ 

境內利潤貢獻度簡易計算：   

輸
入 

加
工 

儲
存 

採原
購物     
料 

運
送 

採購

貨物 

境內 
境外 
客戶 

執行

銷售 

境                                                              內    境          外 

完成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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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境內執行輸入、儲存、採購、製造加工、銷售、運送等功能之成本費用+境內採購原物料成本  
      +境外相關成本費用(境外自行產製貨物或加工用境外原物料之進口報單完稅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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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 

免稅 租稅協定 J國 我國 

甲公司 PE？ 

註：我國租稅協定國家，請參財政部網站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
=191&pid=63930&rand=8151) 

免稅範圍 
租稅協定締約國之居住者企業在我國無「常設機構
（PE）」，或未經由我國「PE」從事營業取得之利潤，我
國應予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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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第1項 

 適用免稅主體： 
營利事業在境內僅從事準備
或輔助性質之活動(即營運重心
不在境內) 

 免稅所得範圍 
在FTZ從事貨物採購、輸入、
儲存或運送，其全部銷售貨
物所得免稅 

 適用之營運模式 
 

 

臺灣 

營利事業 

境外 
客戶 

境內 
客戶 

FTZ 

銷售境外客戶
所得免稅 

自行或委託FTZ事業 

銷售境內客戶
所得免稅 

國際貿易 採購中心 物流配銷 

例： 

採購、輸入、
儲存或運送 

(不論設立地，在臺灣僅從
事準備或輔助性質活動) 

貨物進儲 

交易流 

物流 

貨物運交 

貨物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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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於我國境內從事物流活動 

107年 
4月令 

FTZ 

銷售收入 1,200 1,200 

同業利潤標準 10% 

－ 
境內外交易總利潤 120 

境內利潤貢獻度 3% 

應課稅所得額 3.6 

營所稅(稅率20％) 0.72 0 
交易流 

物流 

情境：外商為手機批發業，在境外從事銷售活動，自行或委託我國FTZ
事業在境內從事貨物輸入、儲存或運送活動(以下稱物流活動)，並於貨
物在境內時以1,200萬元售與境外客戶 

 外商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負差異 

T公司 
發貨中心 

自行或委託FTZ事業 
輸入、儲存、運送 

輸往 進儲 

臺灣 

外商 
A公司 

境外 

客戶 

銷售 

F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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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於我國境內從事 
物流及加工活動 

107年4月令 

銷售收入 1,200 

同業利潤標準 10% 

境內外交易總利潤 120 

境內利潤貢獻度 3%+10%(註) 

應課稅所得額 15.6 

營所稅(稅率20％) 3.12 

註：3%+【(境內執行製造加工功能成本費用100)/(境內外製造加工全部成本費用1,000)】＝13% 

情境：外商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自行或委託我國FTZ事業在境內從
事貨物物流及簡單加工活動，於貨物在境內時以1,200萬元售與境外 

 外商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負差異 

交易流 

物流 

T公司 
發貨中心 

自行或委託FTZ事業 
輸入、儲存、簡單加工、

運送 

輸往 進儲 

臺灣 

外商 
A公司 

境外 

客戶 

銷售 

FTZ 



•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21-§29 

• 財政部107年4月17日台財稅字第1060066406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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